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指引 
 

配合兵役政策，本校推動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措施，在不影

響學生專業能力培養及不變動畢業學分條件的前提下，支持有意願之學生得於就學

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相關規定及程序如下： 

一、適用對象： 

民國94年次以後出生、就讀本校日間部四技一至三年級之學生，可於

就學期間申請服役，辦理休學1年。應屆畢業生及產學攜手專班學生不得

申請。 

二、申請方式及時間： 

申請學生填妥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

於每學期第16~17週日間部上班時間，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各學期入學之新生、轉學生，可於註冊日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申請核准者(以下統稱就學役男)方可於次學期起彈性修課。 

三、申請流程說明： 

(一)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網站表單下載「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

業申請書」。 

(二)申請學生請填妥「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並

完成簽核程序，於每學期第16~17週學校上班時間，向教務處註冊組提

出申請。就學役男可於次學期起彈性修課。 

(三)就學役男於申請休學服役之年，填妥「就讀大學校院役男寒(暑)假休學

服役申請書」，依規定時間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以下簡稱公

所)申請於學期結束後之暑假或寒假梯次入營服役，役期1年。 

(四)就學役男應配合戶籍地公所辦理兵籍調查、徵兵檢查、抽籤等徵兵處理

作業。 

(五)就學役男依規定時間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預定休學，申請「預定休學證

明書」，並檢送影本1份至學務處生輔組。 

(六)就學役男依規定時間繳交「預定休學證明書」及「自願終止緩徵註記切

結書」至戶籍地公所，以利入營服役。 

(七)就學役男入營服役前，須將「徵集令影本」送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八)寒假或暑假梯次入營服役相關作業時程如下： 

項目 暑假梯次 寒假梯次 

就學役男向戶籍地公所 

申請入營服役 

【上述說明(三)】 

每年2月1日~28日 

(當年畢業之役男

不得申請) 

每年9月1日~30日 

公所完成兵籍調查、徵

兵檢查 

每年4月15日前 每年11月15日前 

各縣市政府完成體位判

定 

每年4月30日前 每年11月30日前 

就學役男向教務處註冊

組申請辦理預定休學 

【上述說明(五)】 

每年5月25日~6月

10日 

每年12月10日~25日 

公所完成軍種兵科 

抽籤作業 

每年5月31日前 每年12月31日前 

就學役男向公所繳交 

「預定休學證明書」及

「自願終止緩徵註記切

結書」 

【上述說明(六)】 

每年6月15日前 每年12月31日前 

就學役男依通知時間徵

集、服役 

當年7月起 隔年1月起 

就學役男繳交「徵集令」

至教務處註冊組 

【上述說明(七)】 

當年7月起 隔年1月起 

(九)就學役男各項徵兵處理未能於期程內完成，如其須接受專科檢查、體位

未定、申請複檢、未依期限繳交預定休學證明書、自願終止緩徵註記切

結書或因其他事故原因等，致未能於寒假或暑假梯次入營者，將不列入

寒假或暑假梯次徵集，公所將廢止役男寒假或暑假梯次入營資格。 

(十)未規範事項，依兵役法、兵役法施行法、徵兵規則、就讀大學校院役齡

男子申請休學服役作業規定及其他徵兵處理相關規定辦理。 

  



四、休學年限、修業年限、課程學分等規定： 

(一)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休學期間亦不納入修業年限。 

(二)就學役男修滿應修之必修、選修科目學分成績及格及其他規定之畢業條

件，准予畢業由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三)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一至三年級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四

年級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學生前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

均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必修之軍訓、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次學期

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得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並得修習本系

(組)、學位學程或他系(組)、學位學程較高年級之必、選修課程。就學

役男擬超修學分高於前開規定者，提出申請並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

後，得不受此限。 

(四)就學役男參加暑修每學年度以不超過15學分為限。 

(五)學校依原定之暑期課表開課，並放寬暑期開課申請條件，以利就學役男

申請修讀，如該課程選課人數不足，仍由教務處協助開課，就學役男應

繳交之費用則依學校原達暑期修課人數規範之學分費標準收取。 

(六)學生校際選修他校課程，限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並須徵得雙方

系(學位學程)主任之同意，申請完備後送教務處備查，惟就學役男如遇

課程衝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選課時，得放寬跨校選課限制。 

(七)學生每學期選修他校課程，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為

原則，其成績應與本校該學期所修學分合併累計；在本校與他校修習學

分總數仍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數之限制。若就學役男擬超修學分高於前

開規定者，提出申請並經系(學位學程)主任核可後，得放寬此限，但以

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四、復學（含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後之學習銜接： 

就學役男於復學（含中途驗退或停役情形）後，本校將進行選課輔導、

課程銜接及學習輔導等協助。復學後之學習銜接如下： 

(一)完成服役者：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就讀。 

(二)新訓驗退者：應入原肄業教學單位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就讀。 

(三)因病停役者：依兵役法第20條辦理因病停役者，本校將協助學生依其

就醫或休養需求，安排後續康復及復學規劃。 

 

 如有疑問請洽教務處註冊組(02)2892-7154分機110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   號  

學生姓名  手機/電話  

已申請修讀之 

雙主修(輔)系 

□無。 

□已申請修讀雙主修：                              (系名稱)。 

□已申請修讀輔系：                                (系名稱)。 

預計入營 

服役時間 

預計自     學年度第     學期起休學服役 1年(於學期結束後入營) 

□申請大一下學期至大二上學期在營服役(9 月申請-寒假梯次) 

□申請大二全學年在營服役(2 月申請-暑假梯次) 

□申請大二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在營服役(9 月申請-寒假梯次) 

□申請大三全學年在營服役(2 月申請-暑假梯次) 

□申請大三下學期至大四上學期在營服役(9 月申請-寒假梯次) 

□申請大四全學年在營服役(2 月申請-暑假梯次) 

修課規劃 

1.預計修業累計三年可滿足畢業條件：□否 □是。 

2.預計申請超修學分： 

□否。視整體修畢學分情況再行評估是否申請。 

□是。預計申請超修之學期：                                

3.預計申請暑期修課： 

□否。視整體修畢學分情況再行評估是否申請。 

□是。預計申請暑修之學期：                                

4.預計跨校選課： 

□否。視整體修畢學分情況再行評估是否申請 

□是。預計申請跨校選課之學期：                             

5.其他規劃說明： 

 

 

 

 

本人已了解下列事項: 

1.就學期間申請服役之流程、所需辦理事項及應繳交資料等相關程序。 

2.就讀之系(學位學程)畢業所需修課學分及其他規定之畢業條件。 

3.修業年限、休學年限、暑期修課、跨校選課及復學後之學習銜接等相關規定。 

4.應視自身學業學習情況，審慎評估彈性修業修課計劃，並接受若因選擇就學期間服役而影響

學生專業能力培養，衍生必須延後畢業之情事。 

 

申請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以上由學生填寫---------------------------------------------- 



導師(含輔導內容) 系(學程)主任 

□1.已告知學生本系(學位學程)畢業所需修課學分及其他規定之畢業條件。 

□2.已審慎了解申請學生服役期間課程規劃，並告知該生留意課程次序性及

學習成效。 

※其他輔導內容： 

 

 

 

 

 

 

導師簽名：                    

 

教務處審核欄 

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 

   

※備註: 

1.申請時程：每學期第 16~17週日間部上班時間，向教務處註冊組繳交此申請書。 

2.申請對象：民國 94年次以後出生、就讀本校日間部四技一至三年級之在學生。 

(應屆畢業生及產學攜手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3.申請核准者(以下統稱就學役男)，依規定時間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預定休學，申請「預定休學證

明書」，並檢送影本 1份至學務處生輔組，正本繳回戶籍地公所。 

4.就學役男入營服役前，須將「徵集令影本」送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5.有關學生超修學分、暑修、跨校選課等申請書，另依學校相關申請文件辦理。 

6.暑修學分費無法申請就學貸款或學雜費減免。 


